
輔仁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作業標準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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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單位 
業務單位 

(研發處校發組) 
研發長 副校長 校長 各學院、行政單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函請各行動方

案負責人進行

規劃 

提案校務會議

審議 

提案校務發展

委員會 

(完成中程計畫

架構) 

彙整資料、完

成中程計畫書 

校長核示 

召開核心決

策小組會議 

(掌握方向與

資源規劃) 
 

各負責單位

執行計畫 

提案董事會

決議 

每年滾動修正 


